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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衢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衢委人才办〔2021〕9 号 

★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衢州市高层次人才教育券

申报工作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柯城、衢江区委组织部： 

为加快建设四省边际人才生态最优地，全力打造四省边际人

才集聚“桥头堡”，根据《中共衢州市委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全力打造四省边际人才集聚“桥头堡”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十二

条政策〉的通知》（衢委发〔2021〕3 号）和《关于印发〈衢州

市高层次人才教育券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衢市教综〔2020〕

21 号）等文件精神，决定近期组织开展高层次人才教育券申报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2 —

一、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对象原则上为经过高层次人才来衢服务情况备案、今年

有适龄子女入学入托的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分事业单位人才和企

业人才两类进行申报。申领有效期限为 3 年，从人才引进来衢工

作之日起计算。 

二、申报材料及受理 

事业单位人才申报时须填报《衢州市高层次人才教育券申领

表》（附件 1），并提供人才备案、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

劳动合同、购房落户、子女出生、获奖表彰以及发表论文、编写

专著、主持课题、获取专利、科研成果转化等有关证明材料；企

业人才除提供申领对象上述相关证明材料外，还须提供本企业上

年度地方财政贡献、获得市级以上奖项，以及企业高管任职文件

等相关证明材料。（材料清单详见附件 2） 

相关申报材料须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于 5 月 24 日前送市行

政服务中心人才服务窗口（一楼 B 厅 02 号窗口，联系电话：05

70-3086757）审核。相关政策咨询请联系浙江省绿色产业发展研

究院办公室，咨询电话：0570-3831616、3854020。 

三、申报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教育券申

报工作，积极做好宣传引导，让广大高层次人才充分享受政策红

利，安心在衢创业创新。各级教育部门要协调做好相关学校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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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分配及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统筹安排工作，切实保障高层次

人才子女在衢入学权益。 

2．认真审核。教育券实行积分管理办法，按照高层次人才

积分高低安排学校入学。各地各单位要切实承担审核主体责任，

认真做好申报对象的材料审核工作。智造新城、智慧新城、市经

信局等单位要认真做好所辖或主管企业申报对象的资格初审工

作，从严从紧把关，确保初审零差错，保障公平公正。  

3．优化服务。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店小二”式人才服务

机制，为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提供全程代理服务，由主管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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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衢州市高层次人才教育券申领表 

申领 

信息 

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服务 

单位 
 

岗位 

名称 
 

服务 

时间 
 

学历 

学位 
 

技术 

职称 
 

是否经过

人才备案 
 

子女

信息 

姓名  
身份 

证号 
 性别  

户籍 

地址 
 

家庭 

住址 
 

入学 

意愿 

第一意愿 第二意愿 第三意愿 

   

服务 

单位 

意见 

符合教育券申领政策要求，内容填写及提供材料属实，同意申领。  

法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人才 

部门 

意见 

经复审认定，符合高层次人才教育券申领条件。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 

部门 

意见 

根据政策精神及入学意愿，同意安排至          学校   年级就读。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服务时间指与工作单位订立合同中确定的时间（从 X 年 X 月 X 日到 X 年 X 月 X 
日）；2.入学意愿指需就读的学段（幼儿园、小学、初中）与年级,入学意愿仅供教育部门统筹安

排参考， 最终以实际安排学校为准；3.本表一式五份，分别由个人、服务单位、人才部门、教育

部门、接收学校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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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层次人才教育券申报材料清单 
 

一、事业单位人才 

1.经单位盖章后的《衢州市高层次人才教育券申领表》一式

五份； 

2.《衢州市级高层次人才引进情况备案表》（可在人才服务

窗口拉取）； 

3.在衢落户或办理《浙江省居住证》证明材料； 

4.子女出生证明； 

5.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证明材料； 

6.劳动合同； 

7.在衢获得奖励或荣誉证明材料； 

8.个人业绩（论文、专著、课题、专利、科研成果转化等）

证明材料。 

二、企业人才 

除上述 8 项材料外，还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所在单位 2020 年度地方财政贡献在 200 万元以上的，需

提供相关证明； 

2.所在单位获得市级以上奖项证明（市政府特别奖等）； 

3.人才担任企业副总经理、技术总监、财务总监、人力资源

部长及以上岗位任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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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衢州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4 日印发 


